
 

黄益平：如何规范互联网平

台参与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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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沈艳 

 

最近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金融产品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是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互联网平台参与金融

活动，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金融产品营销，二是帮助

金融风险评估。互联网平台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征信业务已经纳入

监管，将来也许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支持数字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用

于债券评级或股票分析等，如果互联网平台可以帮助资本市场的投资分析，

相信也会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而《管理办法》主要是针对互联网平台的

营销活动，是规范平台参与金融活动的一块重要的监管政策拼图。 



 

 - 3 -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已经帮助我国金融部门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空白。金

融服务最大的挑战是信息不对称，最突出的短板是普惠性不足。而互联网

平台可以利用长尾效应触达海量客户，同时还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

准营销或管理风险。目前国内做得最为成功的案例是移动支付、大科技信

贷和“宝宝类”投资工具，覆盖了大量过去无法享受优质金融服务的客户，

同时也为中小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金融与互联网平

台的良性合作才刚刚开始，反映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较弱的两个主

要矛盾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普通老百姓投资难”，这里同时涉及

触达和风控的问题。互联网平台在解决“融资难”方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解

决方案，比如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大科技信贷、数字供应链金融。但在解决

“投资难”方面还亟待突破，而这正是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中最值

得期待的突破领域。 

客观地说，在过去一段时期，互联网平台参与金融活动确实也造成了

不少风险问题。个体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P2P）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例子。在 2007 年第一家平台成立之后的 13 年间，P2P 行业经历了从无序

繁荣到消亡的全过程。P2P 的实质问题是一批缺乏资质的机构将大量不符

合金融逻辑的金融产品营销给了许多不适当的客户群体，但发生严重风险

问题的根源在于前期缺乏监管政策，既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行为规则。 

对金融产品与服务而言，触达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充分了

解你的客户”（KYC），需要风险管理，营销活动要符合金融规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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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制定《管理办法》，既必要也及时。金融监管的三

大目标是为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稳定，制定《管理

办法》的目的就是要维持金融市场有效、稳健的运行。 

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使命是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过去互联网

平台参与金融活动，既取得了好的成绩，也造成了不少问题，而制定监管

规则时就应该发扬成绩、消除问题，而不是“一刀切“式地消灭创新。监

管要重点关注互联网平台有没有利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公平竞争、有没有

向不恰当的群体推销不合适的产品、有没有引发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机

构与非金融机构合作已经有很多成熟、成功的先例，比如联名信用卡就是

非常普遍的实践，我国的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也允许银行与科技公司在导

流、数据等方面展开合作。所以，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并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是否符合金融逻辑、满足监管要求，金融产品

与服务的设计、销售和风控的主体责任要留在金融机构。 

关于《管理办法》，通篇读下来的感觉是，一些条款刚性有余、柔性不

足。如第五条【营销资质】提出“除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明确规

定或授权外，金融机构不得委托其他机构和个人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

第十七条【责任划分】又规定“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第三方互联网平

台经营者不得介入或变相介入金融产品的销售业务环节，包括但不限于就

金融产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咨询、金融消费者适当性测评、销售合同签订、

资金划转等。”如果做书面解读，金融机构能够委托的业务或者互联网平



 

 - 5 - 

台能够介入的环节就非常少，因为法规明文规定可以做的就不多。根据不

完全统计，《管理办法》全文出现了 21 个“不得”，但对“什么可以做”

却着墨不多。这个政策如果严格落实下去，那么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的

合作很可能就名存实亡了，相信这并不是监管部门的初衷。 

再如，第十五条【嵌套销售】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贷款、资

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得在支付页面中将贷款、资产管

理产品等金融产品作为支付选项，以默认开通、一键开通等方式销售贷款、

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显然，这里《管理办法》把非银行支付机构

视同为互联网平台，但它们其实都是“依法批准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

构”，如果银行、保险公司可以营销金融产品，而非银行支付机构却不可

以，理由是什么？另外，不能在支付页面展示金融产品这条也需要做出说

明。其实需要禁止的是默认开通，而不是触达本身——支付工具本来是最

为成功的触达手段，禁止使用给人自废武功的感觉。禁止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担心金融产品的冲动消费还是担心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受到过大冲击？前

者其实是可以通过其他努力得以解决的，银行会根据信用风险评估防止过

度借贷，投资机构也可以利用 KYC 避免冲动投资。 

同样，第十一条【精准营销】明确，“根据金融消费者兴趣爱好、消

费习惯等开展精准营销的，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推送的选项或便

捷的拒绝方式。”可以看出，这一条款的出发点是为避免“大数据杀熟”，

其思路是，既然大数据分析会带来大数据杀熟问题，那么让消费者可以获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6773


